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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政办函〔2024〕5 号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同意组建沁水县石漕河山洪沟治理工程

建设项目部的批复

沁水县水务局：

经县政府研究，同意你局关于组建沁水县石漕河山洪沟治

理工程建设项目部的请示意见，任命县水务局局长王永栋同志

担任项目法人代表，县水务局副局长杨永刚同志担任工程负责

人，县水务局工程师张李拴同志担任技术负责人，县水务局工

程师赵靖俊同志担任质量和安全负责人。沁水县石漕河山洪沟

治理工程建设项目部要严格按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建设

项目法人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水建设〔2020〕258 号）文件

精神，履行法人职责，按工程建设相关要求积极推进工程实施，

使工程沿线村庄尽快受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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